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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坚强政治保障。 

（二）落实工作责任。进一步夯实学生资助工作职责，各

街（开发区）乡教育总支、中小学、幼儿园要将学生资助列入

开学重点工作，确保“组织、措施、人员、管理”四到位。各

街乡（开发区）教育干事为助学扶智工作本街乡第一责任人；

学校校长、幼儿园园长为本校（园）资助工作第一责任人。区

教育局把学生资助工作纳入局绩效工作目标及开学检查项目，

教育干事、各学校校长、园长要亲自安排部署秋季学期学生资

助工作，坚决杜绝工作懈怠、不作为现象。 

二、精准资助，进一步提升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水平 

（一）构建帮扶机制。巩固拓展教育脱贫攻坚成果，深化

教育资助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。按照国家、省市统一部署，构

建更趋完善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帮扶机制，全面有效落实各项

资助政策。对防止返贫动态监测的重点对象家庭学生给予重点

关注并及时纳入资助保障范围，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应助尽

助。 

（二）畅通入学通道，按照国家政策，对普惠性幼儿园要

落实学前教育政府助学金政策；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要认真贯彻

“两免一补”政策；普通高中学校要建立入学“绿色通道”，

对包括原建档立卡、农村低保、农村特困供养家庭学生、残疾

学生实行免学费入学，待入学后再办理相关手续；中等职业学

校要认真贯彻免学费政策，不得再向学生收取学费。且普通高

中学校要从事业收入中足额提取 3%-5%的经费用于资助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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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；中等职业学校要从事业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资

助学生；民办学校应从学费收入中提取不少于 5%的资金，用

于奖励和资助学生。 

（三）落实地方政策。做好精准扶贫助学扶智政策落实，

使施教区内原建档立卡家庭学生精准受助、不落一人。各级各

类学校要规范执行各项资助政策，要按照政策规定做到“资助

对象、工作程序、资金发放”三精准。不得随意调整政策适用

范围，享受资助的学生必须在籍在本校就读，在本校借读学生

不得列入本校资助认定范围。不得将助学金变相为奖学金。资

金发放要严格规范签收手续，由学生本人或监护人签字，不得

由其他人代签，要及时告知学生、告知家长和村委会。 

三、同心协力，进一步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 

（一）成立工作小组。各学校要成立学校（幼儿园）主要

领导为组长、分管领导、资助干部、班主任代表、教师代表、

学生代表、学生家长代表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小组。 

（二）强化协同认定。一是要按照省教育厅等七部门联

合印发《关于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实施办法》（鄂教助

〔2020〕1 号）文件精神，各学校要再一次组织学校相关领导、

班主任认真学习领会，吃透精神，与民政、乡村振兴等部门信

息共享、协同认定。对自愿放弃申请资助的，学校应做好登记，

由已成年学生或学生家长（监护人）签字后学校留存。二是要

规范对区外户籍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程度的认定，对在我区就读

的区外户籍学生填写信息调查表，并通过全国学生资助系统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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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省下发比对数据对区外户籍学生家庭经济情况进行认定

或所在区县及以上相关部门确认的结果进行认定。三是要制定

除相关部门已认定的其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实施细则，

本着以学生及学生监护人承诺，学校组织家访等形式进行调查

其经济状况的原则，各学校认定必须客观公正，对学生家访要

有家访记录和家访图片资料作印证。 

（三）精准报送信息。各学校要按照文件要求做好学生

信息的统计上报工作，在 9 月 17 日前将在籍在校学生（含送

教上门学生）及新生信息，以街道为单位，局直学校以学校为

单位报送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，便于汇总报送区相关职能部门

比对认定。各学校要对信息精准度负责，学生信息务必做到不

重不漏，信息精准，如因信息不够精准而造成比对有误或因报

送信息不及时导致信息不能及时比对的，学校校长承担第一责

任。 

四、规范管理，进一步提高信息化水平和数据的质量 

（一）推进系统应用。今年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

升级，各校要迅速熟练操作，使用好全国学生资助系统相关数

据，该系统每周更新信息，各学校要及时查询比对各类家庭经

济困难学生信息，为贯彻落实鄂财教〔2023〕58 号文、省市

相关文件精神和中心资金预算、规范管理、精准资助等提供可

靠数据支撑，确保学校机构、资助项目和资助信息全部纳入系

统管理，确保系统数据与实际数据之间零误差。同时强化资助

信息及网络安全保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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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专人维护系统。按照教育部统一要求，要进一步

规范中职、普通高中、义务教育、学前教育等四个阶段学生资

助系统应用，省市区教育主管部门将定期通报应用情况。各中

小学、幼儿园要高度重视，采取坚决措施，安排专用资助办公

室，专人维护好学生资助信息系统的应用、审核，确保系统应

用全覆盖，确保系统数据真实、准确、及时。同时加强学生资

助档案规范化管理。 

五、志智双扶，进一步推动资助育人工作的长效化 

（一）探索育人方式。坚持志智双扶、育人为本，把资助

育人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途径抓紧抓实，推动资

助育人长效机制落地见效。各学校要结合不同年龄段特点积极

探索工作方式，采取丰富多彩的形式和载体，将资助政策融入

日常教育教学，开展资助育人活动。 

（二）强化育人重点。着重在高中、中职学校深入开展爱

国、励志、感恩、诚信和社会责任感教育，从学业指导、心理

疏导、就业帮扶等方面，强化对受助学生人文关怀，推动学生

资助由“保障型”向“发展型”拓展。 

六、加强宣传，进一步扩大学生资助影响力、公信力 

（一）开展多样宣传。把开学 9月 8 日-12 日列为“学生

资助政策宣传周”，各学校要根据区教育局安排，制定宣传周

实施方案，充分发挥微信群、微信公众号、新兴媒体、传统媒

体和黄陂融媒的宣传作用，继续以张贴宣传公告、一封信、班

会、晨会等形式，全面深入解读学生资助政策，展示资助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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